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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呈送河南省2004年春季

森林防火工作总结的报告

国家林业局森林防火办公室：

现将《河南省2004年春季森林防火工作总结》呈上，请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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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2004年春季森林防火工作总结

    一、春季森林防火工作开展情况

    今年以来，我省的森林防火工作在国家林业局和全省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社会有关部门和防火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森林防火工作会议及省政府领导的指示精神，狠抓各项预防和扑救措施的落实，在天气持续干旱、防火形势极为严峻、火灾频繁发生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森林火灾损失，为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 森林火灾发生情况

今春以来，我省大部分地区持续高温干旱大风天气，火险等级长期居高不下。截止5月31日，全省共发生森林火灾 191起，其中森林火警165起，一般森林火灾26 起，过火面积420公顷，受害森林面积117公顷，森林受害率0.04‰，火灾控制率0.61公顷/次。森林火灾发生次数、过火面积、受害森林面积比2003年同期均明显增加。

由于各地组织得力，扑救及时，今春发生的森林火灾都得到了有效控制，没有出现重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从发生时间看，由于2、3月份气温比常年偏高，导致森林火灾呈上升趋势，分别为149起、27起，占总数的78%、 14%，可见自然因素对森林火灾发生的影响之大。从地区分布看，发生火灾较多的地区是大别山和伏牛山，在已查明的160起起火原因中，烧荒、野外吸烟、小孩玩火、上坟烧纸引发的火灾是26起、32起、26起、14起，分别占16.3%、 20%、16.3%、9%。从火灾过火面积看，86.4%的火灾控制在1公顷以下。

（二）主要做法

1.领导重视，落实责任。省政府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今春以来，省长李成玉、常务副省长王明义、副省长吕德彬、省长助理刘其文等领导同志多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周密部署，严格督查，认真落实各项预防和扑救措施，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省护林防火指挥部的多数成员单位领导对森林防火工作亲自安排、亲自督查。省林业厅赵顷霖厅长以身作则，深入林区一线，检查指导防火工作；其他厅领导分片包干，狠抓落实。各地也普遍加强了对森林防火的领导，坚持森林防火市长、县长、乡长、村长“四长”负责制、领导分片包干责任制和行政区域联防制度，层层签订了目标管理责任书。多数市、县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对森林防火工作亲自安排部署、亲自督促检查、亲自组织扑救、亲自督查火案。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为做好森林防火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2.抢前抓早，周密安排。新春伊始，省防火办就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春防工作。2月17日，4月28日，分别两次组织各市和各有关部门收听收看了全国森林防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针对火灾高发态势，详细安排了全省森林防火工作。5月23—25日，在汝南召开了全省禁烧护林工作现场会议，学习推广了汝南等地秸杆禁烧护林防火工作经验，全面部署了夏秋季护林防火工作。同时，针对高火险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先后印(转)发了14个紧急通知，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工作措施。各市、县也结合本地实际，及时召开了由政府各职能部门和新闻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题会议，主要领导亲自安排森林防火工作，牢牢把握了春防工作的主动权。

3.加大力度，深化宣传。为营造浓厚的森林防火氛围，我省各地在宣传的深度和广度上狠下功夫，开展了全方位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火灾快报、防火简报、工作汇报着重向各级领导宣传森林防火的严峻形势、工作进展和严重危害等；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向社会各界着重宣传森林防火对维护生态安全、优化人居环境的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今春各地出动宣传车1860车次，建立大型宣传牌880座，发放宣传材料600000份。通过开设中小学森林防火专业课，对林区中小学生及家长宣传安全用火、防火知识。如信阳、洛阳开展的“五个一”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通过在风景旅游区门票上印制防火注意事项，导游佩带防火标志，讲解防火知识，强化游客的爱林护林及防火意识；通过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月”活动和典型火灾案件的宣传报道，增强了全民的森林防火安全和法制意识。如汝阳以举办铁顶山民俗文化为契机,组织森林防火戏曲团公演三天,使广大群众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4.强化督查，消除隐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明电[2004]9号文件和省政府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我省积极开展了春季森林消防安全大检查行动。全省层层建立了森林防火监督检查体系。一是社会有关部门督查。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大多数成员单位按照豫防指[2004]1号文件精神，积极组成了由主管领导带队的检查组，迅速奔赴各自责任区，采取查阅档案、实地检查、听取汇报与护林员座谈等多种方式，全面细致地检查指导了森林防火工作。二是林业主管部门督查。省林业厅除厅领导在春节前夕分区包片对深入林区一线认真检查外，还于清明节、五一等重点时期，派出由各处室负责人带队的9个督查组，深入林区基层实施连续指导。三是各市、县林业和社会有关部门层层督查。各地及时召开专题会议，制定检查内容和标准，组织有关部门对林区的野外火源管理、火灾处置预案及早扑火物资储备等情况进行了检查。通过逐级督查，切实增强了各级政府行政领导的责任感，强化了各项预防和扑救措施的落实，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社会有关部门共同抓的良好局面。

 5.落实措施，严管火源。一是严格实行了野外生产用火审批制度，对林区生产施工用火单位，采取了交纳防火抵押金，制定防火措施，落实责任人，签订防火合同的办法进行管理。对营林生产性用火的，坚决执行“四不烧”制度。二是强化了重点人员管理，对痴、呆、憨、傻重点人员和中小学生一一登记造册，落实监护人员和管理责任。三是对入山路口、寺院、墓地等重点地段增兵设卡，防火检查站严格控制火种入山，各地护林员加大了林区监测巡查密度。如焦作对全市林区183个入山口、549座山头和数千个坟墓的位置进行认真调查登记，组织3000余人严看死守，重点防范；四是在高火险天气对风景区、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等火灾易发部位适时发布戒严，杜绝一切野外用火。

6.严阵以待，全力备战。首先，严格了值班调度和信息传递。各级防火办坚持24小时值班及关键时期双岗值班制度。省防火办4次抽查各地值班情况，将结果及时进行通报。其次，各地修订了森林火灾处置预案，备足了消防物资，维修了扑火机具，并大力加强了安全扑火技能教育。同时，各级护林防火指挥部、森林消防队伍和检查站、了望台的工作人员始终坚守岗位，密切监视火情，保持临战状态。一有火情，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迅速赶到火灾现场，亲自组织扑救，及时控制灾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火灾损失。

7.密切配合，积极支持。社会有关部门充分发挥行业优势，积极支持森林防火工作。如省气象局利用卫星对全省林火情况进行昼夜监测，工作人员坚持24小时值班，及时通报林火信息，并将在人力物力方面全力支持鹤壁市建立林火卫星监控系统；省教育厅为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的森林消防安全意识，投资数万元印制了10000份森林防火宣传资料，赠送给林区中小学校；省科技厅也将在科研项目及研究经费方面，大力支持驻马店市开展森林防火科学研究。各地有关部门也积极支持森林防火工作。如焦作市建委投资7万元建立护林房、设置宣传牌，市通信公司为责任区购买了大量扑火工具等。各市、县电视台及时发布森林火险天气预报，播发宣传标语，开办森林防火节目等。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为进一步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存在问题

1．部分县、乡政府领导对森林火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林区基层单位的森林防火责任制还没有真正落实到山头地块，存在“蓬架”现象；

2．一些林区在野外火源管理方面不严格，干部、群众森林防火意识薄弱，焚香烧纸、吸烟等人为不良用火现象时有发生；

3．不少重点林区乡镇扑火突击队尚未组建，扑救森林火灾的能力明显不足；

4．多数市、县预防和扑救经费尚无保障。

以上问题，有待于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二、夏秋季森林防火工作计划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和省政府领导指示精神，突出抓好风景旅游区和“三夏”、“三秋”禁烧护林两个重点，坚持依法治火、科学防火，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和消防队伍建设，理顺平原地区护林防火工作机制，全面落实防范措施，力争不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为此，我省将完成以下工作：

 (一)加大平原地区的禁烧护林工作力度。督促各地认真落实省政府豫政[2003]32号文件，使平原各市、县在建立护林防火指挥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规章制度，配备专职干部，落实各项措施，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 加强森林消防队伍建设。争取各级政府出台有利于队伍生存和发展的扶持措施及优惠政策。明确和规范全省民兵应急分队的森林扑火抢险救灾责任。完成在重点林区乡镇50支森林消防突击队的组建任务。

（三）继续加强各项制度建设。加快修订完善监督检查、资金使用、车辆管理、队伍建设、目标考核、责任追究等制度，推进森林防火工作的制度化建设。

（四）加强县级以上防火办的内业建设与管理。完成全13个市和24个重点县的林火信息传输终端建设和工作人员的林火信息管理技能培训。

（五）加强对风景旅游区的监督检查。督促各风景旅游区严格按照省预防指[2001]3号文件精神，尽快将森林防火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并认真做好年度设计，按期实施。同时，落实各项预防和扑救措施，确保不发生大的灾情。

（六）加强防火职工的岗位技能和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七）做好森林消防器材的入库保养和预案制定，确保在冬防工作中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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